
寮步镇农村(社区)集体资产管理实施细则
(寮府〔2023〕9号)

政策解读



修订背景：2007年我镇制定《寮步镇农村(社区)财务管理实施方案》，2018年我镇对该方案进行了修订，修改为

《寮步镇农村(社区)集体资产管理实施办法》，有效期至2023年11月5日。为保持制度衔接和贯彻落实上级文件新要求，

进一步规范我镇农村(社区)集体资产管理，保护集体资产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，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， 寮步

镇人民政府于2023年10月17日印发了《寮步镇农村(社区)集体资产管理实施细则》(寮府〔2023〕9号)。

修订依据：《广东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》《广东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》《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》

《东莞市农村(社区)集体资产管理实施办法》（东府〔2023〕21号）



主要修订情况

修订前《寮步镇农村(社区)集体资产管理实施办法》(寮府〔2018〕5号)共13章90条，修订后《寮步镇农村(社区)

集体资产管理实施细则》(寮府〔2023〕9号)共13章91条，比修订前增加1条。

从内容上看，修订后《寮步镇农村(社区)集体资产管理实施细则》(寮府〔2023〕9号)合并3条，新增6条，删除1

条，修改32条，主要是将股东分红要求和条件、重大事项审查内容和流程、审计监督要求等6条内容合并成3条；

新增土地使用补偿款发放审查依据、执行合同违约金处理程序、交易合同监督职责、清产核资、集体经济组织下

属单位管理以及相关数据说明等6条；删除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；修改股东大会召开时间、完善股

东大会和股东代表会议以及理事会表决权限部分表述、完善股东分红重大事项审批流程以及借用公款部分表述、

完善资产评估要求和土地款分配流程等32条内容。



基本内容

第一章总则：主要明确本细则制定依据、适用范围等情形。

第二章管理机构：主要明确政府职能部门及集体经济组织股东大会、股东代表会议、理事会、监事会

等机构职责和权限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公章管理等事项。

股东大会决定事项范围：

（一）制定、修改组织章程；

（二）选举、罢免股东代表；

（三）审议、决定本组织的合并、分立和解散；

（四）审议土地承包、土地征收和收储的集体收益分配、资产产权

量化折股、股权配置、农民公寓建设与配售等方案；

（五）审议5000万元以上重要资产产权变更、股份经济联合社单宗

面积超过30亩的集体土地所有变更、股份经济合作社集体土地所有

权变更；

（六）审议超出股东代表会议权限的资产、重要产权变更、投资、

借款等事项；

（七）审议担保、“三旧”改造（城市更新）事项；

（八）其他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事项。

股东代表会议决定事项范围：

（一）审议和通过理事会、监事会的工作报告；

（二）表决通过接待费、公务用车、误工补贴等开支管理制度以及超过控制标准的接待费开支等事项；

（三）表决通过资产经营和预决算方案、银行账户的设立、下属单位设立和注销等；

（四）表决通过股份经济联合社单宗面积30亩以下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变更；

（五）表决通过建设用地以及按照《寮步镇农村（社区）集体资产交易管理办法》规定应由股东代表会议表决通

过的农用地使用权出租和出让；

（六）表决通过3000万元以下的借入款项，5万元以上的借出款项，应收款项减免，5万元以上的坏账核销，厂房

改变使用性质等事项；

（七）表决通过按照《寮步镇农村（社区）集体资产交易管理办法》规定应由股东代表会议表决通过的资产发包、

出租、变卖、出让等交易项目；

（八）表决通过50万元以上、5000万元以下的生产性项目投资，10万元以上、3000万元以下的非生产性项目投资，

资产原值50万元以上的长期及固定资产报废，10万元以上的日常开支等；

（九）表决通过股东大会授权事项；

（十）法律法规、规章、上级有关政策文件、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

基本内容

第三章财务人员：主要明确财务管理机构设置、人员管理以及人员职责等内容。

第四章预决算和收益分配管理：主要明确集体经济组织年度预算要求、收益核算及收益分配原则、股东

分红和干部薪酬管理等事项。

第五章开支审批和重大事项审查：明确开支审批制度和流程、接待费管理、重大事项审查内容和程序等。

第六章合同管理：明确合同条款内容、签订要求、变更处理、合同档案管理及履行情况监督等情形。

集体经济组织重大事项审查内容：

（一）制定和修改章程；

（二）股权配置、年度预算、收益分配决算方案；

（三）股东分红、土地款分配、村（居）“两委”及经联社理事会成员薪酬、超过控制标准的接待费开支；

（四）银行账户的设立、下属单位的设立和注销；

（五）土地所有权变更；

（六）单项年租金收入占上年集体总收入10%以上的重要资产交易事项；

（七）集体建设用地和单宗合同面积10亩以上的或出租年限5年以上的农用地使用权的出租出让，建设工程招投标，新增借款，担保贷款，5万元以上的坏账核销，单宗5万元以上的应收

款减免，50万元以上的项目投资，10万元以上的日常开支，资产原值50万元以上的长期及固定资产处置（包括报废、转让、交易等），5万元以上的借出款项，资产评估，“三旧”改造

（城市更新）项目，农民公寓建设，厂房改变性质，重要合同签订及其重要条款变更；

（八）上级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。



基本内容

第七章资产和负债管理：主要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现金管理、银行存款账户管理、借用公款、债权管理、

固定资产管理以及集体资产评估等内容。

集体经济组织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对集体资产的价值进行评估：

（一）50 万元以上的资产实行参股、联营、股份合作、合资、合作经营的；

（二）50 万元以上的资产进行拍卖、转让、置换等产权变更的；

（三）50 万元以上资产抵押及其他担保的；

（四）集体经济组织合并、分立、改制、改组及由其设 立或占有份额的企业兼并、分立、破产清算的；

（五）其他依法需要进行资产价值评估的。

第八章土地款管理：明确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款来源、使用范围以及程序等。

第九章财务公开和民主监督：明确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要求以及民主监督程序等。

第十章会计核算和财会档案管理：明确会计核算票据管理和财会档案保存等。



基本内容

第十一章财务检查和审计监督：主要明确财务检查时间、内容、制度以及整改措施。

第十二章责任追究：主要明确违反本细则相关规定的农村干部具体处理方式。

第十三章附则：主要明确集体经济组织下属实行独立核算单位的管理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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